
　剰余金処分（不足金処理）案

（単位：円）

上記未処分剰余金を下記のとおり処分する。

(1)　農作物共済勘定

（単位：円）

剰 余 金 処 分 案

106,728 106,728 

 

当 期 剰 余 金 未処分剰余金
項 目

区分
繰 越 不 足 金

特別積立金

 

農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家 畜 共 済 勘 定

果 樹 共 済 勘 定

摘 要

56,275,056 

畑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園 芸 施 設 共 済 勘 定

 

56,275,056 

項目

区分

法定積立金

53,364 

当　　　期 累　　　計

53,364 

455 12,136,779 

53,364 53,364 

当　　　期 累　　　計

593,412,692 

177,418 

麦

3,676,069 

水 稲

陸 稲

242,928,592 

合 計 243,106,465 609,225,540 



(2)　家畜共済勘定

（単位：円）

(3)　畑作物共済勘定

（単位：円）

(4)　園芸施設共済勘定

（単位：円）

特別積立金
摘 要

当　　　期 累　　　計

788,395 

摘 要

園芸施設共済勘定 28,137,528 28,751,878 28,137,528 28,751,878 

法定積立金 特別積立金

合 計 788,400 

摘 要
当　　　期 累　　　計

家 畜 共 済 勘 定 27,695,100 40,788,180 

大 豆 ( 半 相 ) 756,009 756,005 

当　　　期 累　　　計

当　　　期 累　　　計

項目

区分

32,391 

法定積立金 特別積立金

32,390 

項目

区分

当　　　期 累　　　計

項目

区分

法定積立金

当　　　期 累　　　計

大 豆 （ 全 相 ）



（単位：円）

上記未処理不足金を下記のとおり処理する。

（単位：円）

項 目
区分

果 樹 共 済 勘 定

農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畑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繰 越 不 足 金

784,802 

0 

当期剰余（不足）金 未処理不足金

0 

園 芸 施 設 共 済 勘 定

法 定 積 立 金
による補てん

家 畜 共 済 勘 定 784,802 

園 芸 施 設 共 済 勘 定

項 目
区分

農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家 畜 共 済 勘 定

果 樹 共 済 勘 定

補てん額合計

畑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784,802 

特 別 積 立 金
による補てん

784,802 

摘 要

不 足 金 処 理 案

0 

繰 越 不 足 金

0 


